关于征求《湖南省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草案）意见的通知

为增强立法透明度，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提高立法质量，现将《湖南省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草案）全文公布，欢迎社会各界人士于2010年12月15日前通过信函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湖南省政府法制办提出宝贵意见。
地址：长沙市湘府西路8号，邮编：410004
联系电话：89990710
电子邮箱：hunanfzb@yahoo.cn
湖南省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

（草案）

第一条  为了优化国有资源配置，提高国有资源使用效益，防止国有资源收入流失，规范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根据《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设定和征收管理，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国有资源包括国有自然资源、城市公共资源和其他国有资源。

国有自然资源包括国有土地、矿藏、水流、森林、草原、山岭、滩涂、荒地等。

城市公共资源包括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城市公共空间的有形资源及其冠名权、特许经营权、使用权等无形资源。

其他国有资源包括国有旅游资源、无线电频谱资源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实行有偿使用的其他国有资源。

第四条  开发利用国有资源应当遵循合理开发、有偿使用、市场配置、永续利用的原则。
第五条  依法履行国有资源管理职能、代行国有资源管理权的单位开发利用国有资源和依法出让、出租国有资源经营权、使用权等所取得的非经营性收入属于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第六条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实行预算管理。

第七条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由同级财政统筹安排，调剂使用，有法定专门用途的应当专款专用。
第八条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征收管理、资金管理、票据管理和监督检查，按照《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单项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征缴的具体办法，属于全省范围内统一实施的，由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会同国有资源相关管理部门制定；限于市（州）、县（市、区）范围内实施的，可由有关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会同同级国有资源相关管理部门制定，并报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国有资源管理相关部门备案。

第十条   依法履行国有资源管理职能、代行国有资源管理权的单位应当规范国有资源管理，配合同级财政部门做好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征管工作。

第十一条   依法出让、出租国有资源经营权、使用权的，应当通过公开方式选择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评估其价值，依法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确定出让、出租对象。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应当加强对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监督。对依法履行国有资源管理职能、代行国有资源管理权的单位坐收、坐支、截留、挪用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行为，按照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对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财政部门按照《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表彰、奖励。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